
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 估 报 告

2023 年 10 月 14 日 9 时 40 分，位于平江县三阳乡美源

村境内的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建临时板房发

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 108.5

万元。事故发生后，经请示平江县人民政府同意，成立了由

县纪委监委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公安局、县总工会、县住建

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畜牧水产农机事务中心和三阳乡人民

政府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事故联合调查组。2024 年 1 月

20 日，事故调查报告经平江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。

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的规定和平江县人民政府关

于同意《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“10·14”高处坠

落事故调查报告》的批复要求，平江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

室组织事故调查组相关成员单位组成评估组，对湖南咚咚现

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、事

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估，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
2024年10月 16日，评估组通过现场查阅相关文件资料、

座谈问询、现场核查、听取汇报等方式，对事故防范措施及

责任追究、行政处罚落实情况逐项对事故发生单位进行检查



评估。

二、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各相关单位按照《平江县人民政府政府关

于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

调查报告的批复》和《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
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要求，对事故责任单位

和责任人员落实了责任追究措施。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、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认定，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

有限公司在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“10·14”高处

坠落事故中负有责任，2024 年 02 月 21 日，平江县应急管理

局对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下达了处罚决定书，对

其给予叁拾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，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

限公司分两期已于 2024 年 9 月 26 日将罚款缴纳完毕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1、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认定，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

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真在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

司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中负有责任，2024 年 02 月 21 日，

平江县应急管理局对负有事故责任的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

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真给予上年度年收入的百分之四

十（24000 元），胡真已于 2024 年 03 月 22 日将罚款缴纳完

毕。



2、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责任认定，对负有事故责任的

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真和该临时

板房建设项目承包人刘建已移交公安进一步调查处理。

三、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按照《平

江县人民政府政府关于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
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的批复》和《湖南咚咚现代农

业发展有限公司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的要求，

积极落实事故整改措施，现该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施工，并开

始投入使用。

四、评估意见

评估组在实地检查后认为，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

公司能够吸取事故教训，基本上落实了《平江县人民政府政府

关于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“10·14”高处坠落事

故调查的批复》和《湖南咚咚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“10·14”

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》中关于事故责任人处理、事故责任单

位及事故防范措施的要求。


